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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2 月 22 日西班牙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

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西班牙和联合王国作为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非正式专家组的联合主席，谨

随函转递安全理事会第 2242(2015)号决议所设新机制的准则(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罗曼·奥亚尔孙(签名) 

 

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马修·莱克罗夫特(签名) 

 

  

http://undocs.org/ch/S/RES/224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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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2 月 22 日西班牙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

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非正式专家组准则 
 
 

 一. 宗旨与范围 
 

 

 这些准则的宗旨是概述安全理事会第 2242(2015)号决议所设妇女、和平与安

全问题非正式专家组的目标和工作方法，并提供关于该机制的一般资料。这包括

专家组的起源和任务、更广泛的目标和具体目标、关于一个标准化结构和一套程

序的建议以及预期成果。 

 

 二. 背景 
 

 

 联合国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的审查结论认为：“尽管安全理事会每

年都进行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辩论，但在年内其他时间，包括在制定任务和

进行延期协商期间，没有连贯适用该议程，秘书处和特派团高级领导在提交安理

会的简报和报告中也没有对这些问题予以重视，从而使连贯适用议程的问题更加

严重”(A/70/95-S/2015/446，第 257(h)段)。 

 关于第 1325(2000)号决议执行情况的全球研究赞同这一观点，1
 该项研究审

查了安全理事会在这一问题上的业绩，并得出结论认为，尽管妇女与和平与安全

议程多年来在安理会工作中的比重稳步扩大，但安理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连

贯一致地监督有关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决定转化为行动的情况。研究建议在安理

会内设立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非正式专家组，以期改进向安理会提交的关于具

体国家局势下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资料和分析，并加强安理会关于妇女参与

和领导作用的审议、监督和行动的聚焦性和针对性，因为妇女的参与和领导是支

持预防冲突和巩固长期稳定的核心要素之一。 

 秘书长在 2015 年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报告(S/2015/716)中鼓励安全理事

会审查这项建议，并从速采取行动。2015年10月 13日，安理会通过了第2242(2015)

号决议，其中认识到目前需要根据第 2122(2013)号决议，进一步把第 1325(2000)

号决议列入自己的工作，包括，除了第 2122(2013)号决议提出的要点外，根据既

定做法和程序，需要解决与提供具体信息和关于列入安理会议程各局势所涉性别

问题的建议相关的挑战，以便为安理会作出决定提供信息，帮助加强安理会决定：

(a) 表示打算召集安全理事会有关专家开会，这些专家是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 

 1 关于全球研究的报告可查阅：http://wps.unwomen.org。第 11 章概述了安全理事会业绩审查。 

http://undocs.org/ch/S/RES/2242(2015)
http://undocs.org/ch/A/70/95
http://undocs.org/ch/S/RES/1325(2000)
http://undocs.org/ch/S/2015/716
http://undocs.org/ch/S/RES/2242(2015)
http://undocs.org/ch/S/RES/2242(2015)
http://undocs.org/ch/S/RES/2122(2013)
http://undocs.org/ch/S/RES/1325(2000)
http://undocs.org/ch/S/RES/1325(2000)
http://undocs.org/ch/S/RES/212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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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专家小组的一部分，以便安理会在自己的工作中更加系统地处理妇女与和

平与安全问题，加强对执行工作的监督与协调。 

 西班牙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在新机制的第一年期间担任联合主

席。专家组在该年上半年就阿富汗(见 S/2016/673)、中非共和国(见 S/2016/672)、

伊拉克(见 S/2016/683)和马里(S/2016/682)境内的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举行了会

议，并在该年下半年与上述各国采取了后续行动(分别见 S/2016/1059、S/2016/1105、

S/2016/1104 和 S/2016/1103)。 

 

 三. 目标 
 

 

 非正式专家组的既定原则是，更好的信息和分析加上直接的互动有助于更好

地监督和更有力地执行有关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责任。设立专家组的目的是为国

家专家与联合国各实体之间就具体国家局势下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进行透明、

定期、系统和及时的协商提供一个场所，从而促进在安理会正式审议期间更系统

地关注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以及采取实地行动。更多的相关信息和分析应有助

于安理会加强对执行工作的监督和协调。非正式专家组还将引导和协助推动安理

会将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纳入日常工作主流，并将支持执行第 2122(2013)和

2242(2015)号决议所载与安理会国别和专题审议及决定有关的承诺。 

 

 四. 结构 
 

 

 2016 年，西班牙和联合王国是非正式专家组的联合主席，后者还是妇女与和

平与安全决议草案起草牵头国。2017年，瑞典和乌拉圭将担任联合主席。自 2017

年起，决议草案起草牵头国将继续与联合主席一起为专家组运作提供全盘领导。

联合主席应尽可能体现地域多样性，并在其安理会任期内履行这一职责。 

 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将担任非正式专家组的秘书

处。秘书处需要编制向安理会成员提供的资料，协调外地和总部的联合国实体的

投入，向安理会提出建议，在会后进行总结并提出后续行动建议以及跟踪专家组

的影响。妇女署将与联合国秘书处就部署了维和特派团或特别政治任务的议程所

列国家进行协调和协商，并与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就有

关冲突中性暴力的所有意见和建议进行协调和协商，同时力求与开展人权、人道

主义行动、发展与和平与安全工作的联合国所有相关实体进行广泛协商。 

 

 五. 议程 
 

 

 每年年初，非正式专家组联合主席和妇女与和平与安全决议草案起草牵头国

应决定将哪些国家局势列入专家组议程。根据工作组第一年工作期间的良好做法，

http://undocs.org/ch/S/2016/673
http://undocs.org/ch/S/2016/672
http://undocs.org/ch/S/2016/683
http://undocs.org/ch/S/2016/682
http://undocs.org/ch/S/2016/1059
http://undocs.org/ch/S/2016/1105
http://undocs.org/ch/S/2016/1104
http://undocs.org/ch/S/2016/1103
http://undocs.org/ch/S/RES/2122(2013)
http://undocs.org/ch/S/RES/224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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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将重点放在 4 至 6 个国家，并每 6 个月视情定期跟进，前提是有行动和增值

空间。在选择国家时可遵循以下标准：(a) 安理会发挥影响的战略机会；(b) 联合

国系统生成相关信息和分析的能力；(c) 在地域和冲突阶段方面的国家局势多样

性，包括面临风险、冲突之中以及处于过渡和恢复阶段的不同情况。 

 联合主席将在每次会议上邀请联合国驻有关国家的高级领导向专家组通报

情况，并就讨论参数提出建议。妇女署将在会议之前为安理会成员编写必要的背

景资料。背景说明以及特派团和国家工作队行动体的简报都应提供与安理会相关

的妇女与和平与安全信息。这不包括报告所有活动或干预措施，除非这些活动和

措施促进实现了特定里程碑或目标。相反，安理会可能希望关注下列一些领域。

下文载列了如何在各个领域取得进展的建议。 

 关于妇女在和平与安全进程所涉决策实体中的领导作用和参与的现有

数据和最近趋势(无论正面或负面)，这些实体包括各国政府、和平谈判

各方、负责执行和平协定或恢复计划的机构以及司法和安全等关键部门

的机构。 

 如果部署了维和特派团或特别政治任务，它们在性别平等和保护妇女方

面的现有专业能力；军事、警察和文职部门的目前性别均衡状况；国家

工作队与民间社会之间协调机制的现状。 

 特派团或联合国其他实体推进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短期至中期目

标以及正在采取和计划采取的解决任何差距或不足的措施。 

 政府行为体在执行有关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国家或国际承诺方面的真

正决心，或者相反，忽视或阻碍此类执行工作的例子，以及其他冲突各

方在该国妇女状况方面的角色。 

 如有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国家行动计划，列出最紧迫和最重要承

诺，以及是否正在执行这些承诺，如果没有执行，说明理由。 

 与冲突直接相关并极大影响妇女和女童的保护趋势，例如冲突中的性暴

力、性剥削和性虐待以及普遍存在的性贩运；针对妇女政治领导人、妇

女人权维护者或相似类型妇女的与冲突有关的杀伤、威胁和攻击；对妇

女和女童实施绑架和逼婚；袭击女学童或毁坏学校设施；通过暴力、石

刑和所谓“名誉杀人”来限制妇女权利；选举中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冲突当事方任意拘留、恐吓和骚扰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

者和双性人；妇女难民、寻求庇护者和回返者、无国籍妇女和境内流离

失所妇女因缺乏安保或服务以及存在歧视性性别规范而遭遇更多的风

险和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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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冲突和人道主义局势如何影响妇女和女童的粮食安全、保健和教育

乃至经济和政治参与以及权利行使等一系列指标的总体趋势和数据。 

 在相关的情况下，对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大规模人口流离

失所、过渡期正义、暴力极端主义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努力以及国际

问责机制和制裁措施进行的性别分析。 

 联合国各实体、妇女民间社会组织或其他国内性别问题专家强调的影响

和平与安全预期趋势的预警指标。 

 

 六. 程序 
 

 

 下表所列步骤并非规定性步骤，而是基于专家组第一年工作期间观察到的良

好做法： 

会议筹备 联合主席要求联合国领导人最好在会议前的 2 至 4 周，

通过其大使的签名信函提出会议日期建议。联合主席在

确定日期后即预订会议房间并通知安全理事会成员。 

 妇女署总部和外地的联合国有关实体以及民间社会进

行协商，编写背景资料和主要建议并在会议前至少两个

工作日内与安理会成员分享，确保根据需要提供视频会

议和翻译服务，并邀请联合国秘书处、机构、基金和方

案的同事参会。 

 联合主席向所讨论国家的常驻代表团通报并尽量安排

一次会议。 

非正式专家组会议 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的相关专家（所研究国家或妇女与和

平与安全问题专家）以及联合国各实体的相关专家经联

合主席和专家组秘书处的邀请出席会议。 

 进行通报的特派团和国家工作队领导人最好体现多元

代表性，应包括军警部门。。 

 所有会议必须安排足够时间供安理会成员在联合国各

实体通报后提问。在外地通过视频会议加入或在总部的

联合国实体代表可应联合主席的邀请参会并回答问题，

必须为此安排足够的时间。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可在会

后提供书面的后续答复。妇女署概述向专家组提出的主

要建议，并邀请特别代表办公室和其他有关实体的工作

人员(如参与人权事务的工作人员)视情发表补充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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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尚未述及，联合主席将要求联合国实体的通报人确定

一些具体目标，并由联合国领导人在此后会议或与安理

会的其他沟通中汇报情况，以确保尽量制定着眼于行动

的成果。 

后续行动 联合主席向所审议国家的常驻代表团通报会议讨论内容。 

 妇女署编写会议摘要，联合主席将摘要作为安全理事会

的文件提交印发。 

 会议上分发的所有相关文件将在一个公共网站上公布。 

 妇女署与外地和总部的联合国同事就会议的资料和建

议采取后续行动。 

 安理会成员就建议采取行动；联合主席跟进这些行动。 

 专家组将根据需要，计划在上次会议之日起约 6 个月后

召开一次后续会议。 

 

 

 七. 预期成果 
 

 

 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非正式专家组的主要目标是改进向安全理事会提供的

有关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信息，并确保总部行为体和外地行为体的各自执行

工作得到更连贯一致的监督并取得进展。联合主席将与决议草案起草牵头国一起

积极主动地推进这一目标，然而这仍是一项集体努力。希望联合国各实体和安理

会成员在联合国框架内以及双边基础上利用上述信息指导妇女与和平与安全政

策并就所获信息采取行动，从而对实地局势产生影响。以下是安理会成员可采取

行动的一些例子： 

 调整联合国特派团的任务规定，列入与所审议国家最相关的具体和优先

的性别问题。 

 在安全理事会会议期间鼓励就妇女与和平与安全提出更多的信息和问

题：安理会成员可在国别或专题简报期间或在协商中“任何其他事项”

项目下讨论问题时提出有关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关切事项。安理会成员

还可以支持妇女署执行主任、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及

妇女民间社会组织代表在安理会国别会议和“阿里亚办法”会议上向安

理会提供更多的定期简报。此外，安理会成员可以向包括特派团高级领

导在内的通报人就冲突各阶段中妇女遭受排斥或边缘化和侵犯妇女权

利行为，以及特派团解决这些问题的详细计划等事项直接提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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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与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以及制裁制度等附属机构的协调。 

 在安理会组织视察团时，确保：将有关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内容列入视

察团的职权范围；改进安理会成员在访问期间向政府和特派团领导人传

达的具体性别信息；在访问编制的简报资料中列入有关妇女与和平与安

全的背景材料和分析；在关于外地特派团的报告和后续行动中列入相关

实质内容。非正式专家组还可以考虑组织一次专家级别的实地访问，专

门侧重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 

 向有关行为体致函或发起交涉：这些行为体可包括接受审查国家的政府

或可能影响该国执行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任何其他相关决策者。 

 要求提供关于具体问题的补充资料或评估：除了简报和为非正式专家组

会议编写的背景说明所载资料外，专家组可要求特派团、政府行动体或

安全理事会其他附属机构等联合国其他实体在给定时限内提供具体资

料。 

 成员以各自国家身份开展宣传：安理会成员可以利用专家组的资料，私

下与有关各方或通过媒体采访等公开方式就有关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

具体问题进行宣传。 

 


